附件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采购代理机构遴选项目需求

一、本次采购拟实现的功能和目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拟遴选采购代理机构从事学校货物、服务和工程项目的招标采购。
本项目分标段招标，分标段情况：
标段一：货物、服务项目采购代理；
标段二：工程及相关服务项目采购代理。
注：本项目供应商仅可选择1个标段进行报名。
本次拟入围5家采购代理机构，其中，标段一2家，标段二3家。
服务期：2026年—2028年，合同一年一签，每年服务期结束，学校对招标代理公司进行考核后决定是否续签合同；如遇国家政策调整学校保留随时终止合同的权利。

二、招标基本要求（具体要求详见遴选文件）
1.在南京市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组织招标必备的场地及设备设施；
2.具备一定数量的从事招标采购的专业人员，每个招标项目可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提供至少2名固定自有工作人员（含1名项目经理）；
3.具有编制招标采购文件和组织评标评审的能力。

三、供应商特殊资质要求
1.供应商必须于2026年3月1日前完成政府采购代理服务登记备案工作，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2.供应商必须同时具备在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操作招标代理项目的资格，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2026年3月1日前的备案证明或招标公告等）。

四、其他
1.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bookmark: _GoBack]2.潜在供应商如有技术疑问，请直接将相关问题发送至报名邮箱。关于“邮件是否查收”等非技术问题，可于工作日16:00-17:30来电咨询，其他时间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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